市建委关于贯彻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的通知
宜市建〔2009〕84号
各县市区建设局、葛洲坝城管局、开发区规建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08》（以下简称计价规范），规范我市工程造价计价行为，统一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的编制和计价方法，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活动，均应严格按照《计价规范》及本通知执行。
      二、市建委负责我市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各县市区建设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具体工作由其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负责实施。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工程价款结算审查应由具有编审能力的招标人自行编审，或委托具有相应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编审。
      本通知所称具有自行编审能力，应符合如下条件：
      1、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编审人员必须是注册在本单位的造价工程师和造价员；
      2、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工程执业人员配置必须符合相关执业准则、操作规程和规范要求。
      四、工程量清单编制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由招标人负责，投标人对工程量清单不负有核实的义务。竣工结算的工程量按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应予计量且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确定。
      五、措施项目清单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和税金应按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的规定计算，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
      六、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工程，应在招标文件或合同中明确风险内容及其范围（幅度），不得采用无限风险、所有风险或类似语句规定风险内容及其范围（幅度）。
      七、工程造价咨询人编制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在一年内发生两次及以上投诉且经复核其误差范围均超过±5%的，其编制单位和执业人员一年内不得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并按规定将其违规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上网公示。情节严重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查处。
      八、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有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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